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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女童未就學問題，嗣後經調查發現該女童罹患罕見疾病，其母親獨力扶養卻疏於照顧，校方通

報疏失以致未能即時阻止憾事發生。另有今年三月鍾家一家三口沒錢租屋，棲身祖墳長達一年五

個月，而鍾家女兒已達入學年齡卻無法正常就學，政府救濟系統全然不知。 

二、根據教育部公布 101 學年國中小學生輟學之統計資料，該學年總輟學人數為 4,406 人，其

中有 2,921 人為行蹤不明者。101 及 102 學年度全國未入學之適齡國中小學生共 162 名，經教育

部清查動向，有 8 名學童拒學，25 名仍協尋中。 

三、依國民教育法第二條第二項制定「強迫入學條例」，然而由上述事件的發生，以及教育

部所公布的數據來看，教育部顯然鞭長莫及、力有未逮。教育部應提出具體行動方針，以阻絕類

似上述事件再次發生，並維護兒童受教權。 

提案人：李桐豪  江惠貞  吳育仁  李貴敏  陳怡潔  

周倪安  羅明才 

連署人：楊應雄  盧秀燕  林郁方  王育敏  鄭天財  

呂學樟  陳鎮湘  曾巨威  紀國棟  吳育昇  

簡東明  蘇清泉  陳歐珀  賴振昌  盧嘉辰  

張嘉郡  蔣乃辛  邱文彥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進行第五案，請提案人簡委員東明說明提案旨趣。 

簡委員東明：（13 時 5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簡東明等 15 人，鑑於台東縣蘭嶼地區長

期以來受限於離島班機班次不足、載客量有限。當地居民常常因天候而等不到班機返鄉，不僅居

民返鄉不易，其重大傷病患醫療照顧也必須轉送本島設備較充足之醫院，導致蘭嶼地區無論醫療

、交通、公共工程品質均遠落後於台東縣其他地區，民生物資也常因天候而供給不繼，居民生活

艱辛。因此，本席等爰提案要求交通部民航局改善蘭嶼航班班次、載客量，及汰換老舊班機，以

維護乘客安全。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五案： 

本院委員簡東明等 15 人，鑑於台東縣蘭嶼地區長期以來受限於離島班機班次不足、載客量有限。

當地居民常常因天候而等不到班機返鄉，不僅居民返鄉不易，其重大傷病患醫療照顧也必須轉送

本島設備較充足之醫院，導致蘭嶼地區無論醫療、交通、公共工程品質均遠落後於台東縣其他地

區，民生物資也常因天候而供給不繼，居民生活艱辛。因此，本席爰提案要求交通部民航局改善

蘭嶼航班班次、載客量，及汰換老舊班機，以維護乘客安全。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今年 9 月，鳳凰颱風過境，航空公司雖然以 12 航次疏運滯留蘭嶼旅客，卻尚有二、三百

名旅客滯留蘭嶼。總計鳳凰颱風來襲，近五百名旅客受困蘭嶼達五天之久，蘭嶼機場爆滿，最高

時共約二百人排隊等待候補。台東縣政府拜託民航局是否加開班機，德安航空卻表示已疏運 200

多人，疏運量已經飽和，機員飛行管制已經「到底」，恐怕無法再加班次。守候在蘭嶼機場的旅


